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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高雄市第２屆           里里長選舉，經定於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

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
起至下午四時止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
                       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
                       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一百零三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
                   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
                   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第一百零七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
                       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
                       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一百零八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零九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冊
                   、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十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
                   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之
                   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第六項
                   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　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
                   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二、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三、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四、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五、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第一百十五條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由該管法院檢
                   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關、團
                   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　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
    ，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
    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
      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
      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
      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
      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
      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0.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4.圈後加以塗改。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
                 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
                 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九十八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一)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1.投開票地點：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
      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四)選舉票顏色：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上項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
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含當日）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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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
  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遵守選舉法令，宏揚法治精神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高雄市 新興 黎明 里長選舉選舉公報第２屆 區 里
黎明

1103　高雄基督徒七賢路禮拜堂　七賢一路467號　黎明里全里

新興區

陳
和

宗

43
年
5
月
15
日

男

臺
灣

省
屏

東
縣

吾愛吾家咖啡　負責人
吾愛吾家餐廳　負責人
吾愛吾家KTV　負責人

許
耀

科

41
年
10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雲

林
縣

1.1991年高雄市國大陳菊助選員。
2.1991年民進黨第五屆全國黨代表。
3.1992年新興區宸威殿管理委員。
4.1993年民進黨高雄市黨部執評委。
5.高雄市第四、五、六、七屆黎明里
  里長。
6.大高雄市第一屆黎明里里長。

雲林縣復興國小

吳
鴻

彬

46
年
3
月
4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省立北門高中畢
業

民
主

進
步

黨

1.社團法人高雄市佛臨濟助會創會會
  員、會員代表、第二三四五屆理事
  、第六屆常務理事。
2.社團法人台南縣同鄉會會員代表。
3.財團法人高雄市文武聖殿信徒代表。
4.前議長莊啟旺黎明里服務主任。
5.高雄市易法命理學會學術顧問。

無 高雄市立志高中
畢業

1.爭取給予弱勢團體、幼教殘障人士等之補助及福利。
2.為拉近里民間情感交流，每年舉辦睦鄰文康活動一次以上。
3.落實守望相助聯防，要求警政單位加強社區安全巡視。

鴻彬的政見：未來老年化的家庭；年輕人與家人如何因應之道。鴻彬於民國76年開始就投入佛臨濟助會的慈
善行列，出錢出力，已經有27年之久了。亦經歷創會會員、會員代表，第二、三、四、五屆的理事；第六屆
常務理事之職，堅持佛臨的宗旨奉行，服務大眾的心不變，始終如一。鴻彬主張做一屆的里長，因為里長做
太久，會壟斷資源，福利只有少數人在共享。為了打破小里與小里的不合併，因為縣市合併後，小里要合併
，而沒去實踐。所以，鴻彬不怕權勢與錢勢來打壓我，毅然決然再第四度參選黎明里長，鴻彬知恩、感恩、
報恩之心不變，請各位長輩、兄弟姐妹，認同鴻彬的理念，為人處事的態度，把佛臨的經驗複製，來造福黎
明里里民大眾，認同我、支持我、鼓勵我的理念，請大家投我一票。亦請大家多為我拉票，才不會上屆差83
票而落選。一票一世情，點滴在心頭，再以感恩的心圖報，來為大家服務的機會。鴻彬的太太慧玲因緣俱足
天人合一，身負天職的使命來為眾生困惱以解憂疑，以平常心來服務。來者不拒．去者不留，順其自然，不
可勉強，有緣者度，有德者助，皆順天理，事事如意為心法。把眾生所供養的全部轉施米或經費，給予佛臨
濟助會佈施，來幫助須要幫助的人，有收據為憑。在投票前夕，請不要被三姑六婆製造謠言來中傷、抹黑鴻
彬全家大小，鴻彬為人處事，對得起天地良心，問心無愧，認同我的理念，請投我一票，亦為我多拉多拉幾
票，才會當選有望，感恩再感恩，您們都是提拔鴻彬的貴人。主張做一屆的里長。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相對著里長也是里民的保姆，同樣公職人員各自立場不同，里長是政府與人民溝通的橋
樑，造福鄰里，敦睦親鄰，守望相助，是里長基本原則。
全高雄市總計893里，政府對每個里待遇落差很大，是政府每年或每屆，補助經費不夠，還是里長個人因素。
我是黎明里，我們里長連任四屆16年，從未看到本里有任何補助經費，已經造成民怨四起。
如政見一：監視器全里各個角落裝的很好看，卻不能用，騙很大，本人當選誓言爭取正常運作。
政見二：道路殘破不堪，如乞丐穿的衣服，而且看了隔壁秋山里及新江里，別人有辦法申請補助磁磚或水泥
        馬路，我們卻一文不值，難道也是里長的問題嗎，本人當選也誓言爭取。
政見三：造福鄰里，守望相助，本里林森一路235巷長了幾棵路樹超過20年，非常茂盛，已侵害到里民屋頂，
        落葉造成環境髒亂，曾多次請教里長幫忙，卻一直沒下文，本人展現親民、愛民、助民20年如一日
        ，已完成里民心願。
政見四：24小時全天候為里民服務。




